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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著作权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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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办法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高度重视。行政裁决具有效率高、成本低、专业性强、程序简便的特点，有利于促成矛盾纠纷的快速解决，发挥化解民事纠纷的“分流阀”作用。《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稳妥推进行政裁决改革试点、研究推进行政裁决法律制度建设的要求。2024年4月，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九部门印发《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探索在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版权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我市致力于深化行政裁决改革，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2025年3月31日，市司法局印发《深圳市行政裁决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方案》，部署推进行政裁决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提出“率先探索开展著作权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研究健全著作权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工作相关制度”。当前著作权侵权纠纷行政裁决领域暂无明确法律、法规、规章作出规定，《深圳经济特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对当事人申请的下列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行政裁决……（二）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和补偿争议……”通过制定规章，探索建立著作权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相关制度规范，既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家有关部委政策文件要求和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的需要，也是我市不断深化改革、健全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法治体系的具体举措。
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
《办法（征求意见稿）》包括总则、管辖、申请与立案、审理与裁决、监督、附则共计六章四十三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确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
《办法（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著作权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相关工作。明确著作权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循合法、公正、高效、自愿原则（第三条）。
（二）明确主管部门职责
明确市、区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著作权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工作，并可委托具有知识产权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具体承办，以发挥专业平台“一站式”服务优势（第四条）。
（三）明确回避情形和管辖
明确办案人员及技术调查官等有关人员若存在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相关情形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第五条）。就属地管辖、级别管辖、指定管辖和管辖异议的处理机制作出规定（第六条至第九条）。
（四）规定行政裁决的办案程序
明确行政裁决应该具备的条件，要求请求裁决的纠纷涉及侵犯作品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要求侵权行为实施地，以及被请求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均位于本市（第十条）。明确请求著作权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应当提交的材料（第十一条）。明确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办理（第十五条）。规定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可以自行或者委托调解组织对著作权侵权纠纷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作出行政裁决（第十六条）。规定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在向被请求人送达请求书及其附件时，就是否同意通过行政裁决方式解决纠纷征求被请求人意见，被请求人同意的，继续推进行政裁决程序，被请求人不同意的，撤销案件（第十八条）。明确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处理著作权侵权纠纷，可以根据案情需要决定进行书面审理或口头审理（第十九条）。明确举证责任，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证据，对其提供的证据或者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依法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第二十一条）。明确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调查取证方式（第二十二条）。规定主张权利的一方提供了另一方持有相关证据的初步证据，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另一方提供其所掌握的相关证据，另一方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证据的，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可以认定主张权利的一方关于该证据所涉证明事项的主张成立（第二十三条）。规定了案件延期、中止、撤销的情形（第二十六条至第二十八条）。明确结案方式，包括行政裁决、调解结案和撤销案件（第三十条）。明确裁决结果及救济途径，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认定侵权行为不成立的，应当驳回请求人的请求；对于请求人提出的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请求事项应当予以驳回。当事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第三十一条）。就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裁决决定作出规定（第三十二条）。明确办理期限，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办理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结案，存在规定的特殊情形可以延长一个月，再次延长期限不超过两个月，中止、公告等不计入案件处理期限（第三十三条）。明确简易程序，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第三十四条）。明确简易程序可以简化处理，并在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第三十五条至第三十七条）。
（五）明确监督相关事项
明确当事人对其在案件程序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办案人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处理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第三十九条）。明确拒绝、阻挠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依法行使职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第四十条）。
（六）明确授权制定实施细则及参照适用有关法律规定
为解决办法实施过程中的实操性问题，授权市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规定，制定实施细则和文书范本（第四十一条）。明确了本办法对行政裁决证据规则、期间计算和文书送达等未作规定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第四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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